
关于《新丰县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新丰县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送审稿）》的起草情况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形成过程
为贯彻落实中央、广东省、韶关市关于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部署，规范我县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构建统一协调的农房建筑风貌，坚决遏制农村违建，鉴于此前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管理局印发的《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房建设管理的通知》（新农〔2020〕62号）、《关于进一步明确新丰县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房建设管理办事指南（试行）的补充通知》（新农联〔2024〕4号）有效期将于2025年7月7日届满，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省、市相关文件（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粤农农规〔2020〕3号）、《韶关市农村住房建设管理条例》等），结合我县实际，草拟了《实施细则（送审稿）》。
二、文件框架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分为核心管理内容和保障措施五大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各部门审批管理职责。实行“部省指导、市县主导、乡镇主责、村级主体”机制。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宅基地制度建设、违法查处及需求统计；县自然资源局统筹国土空间规划、农用地转用和确权登记；县住建管理局管农房风貌、安全及工匠培训；乡镇（街）负责宅基地审批、发证、验收，落实“五公开三到场”；村委会审查申请、公示并报乡镇；交通、水务等部门依职责配合。
第二部分为基本原则。共四项，一是符合规划，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等，占农用地需先转用；二是“一户一宅”，一户一处宅基地，面积≤150㎡、建面≤300㎡，易地建房需“建新拆旧”；三是权限下放，宅基地由乡镇审批，乡镇建联审联办窗口；四是城镇边界内严管，原则不新增宅基地，鼓励用存量地建农民公寓。
第三部分为审批条件与建设要求。申请需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合分户条件可申请；8类情形不予批准，如不符“一户一宅”、权属有争议等。禁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区等区域建房。农房不超3层，首层高≤4.5米，需符合公路退让要求，同一区域农房按“三统一”风貌建设，改扩建需安全鉴定。
第四部分为审批流程。共七步，农户提申请并交材料；村级开会讨论、公示（≥5天）后审查上报；乡镇联审（45个工作日内）后发证；乡镇实地放线；施工挂牌公示；乡镇验收，异地建房需拆旧宅；验收合格后确权发证。
第五部分为工作要求。乡镇落实属地责任，优化审批；全程监管查违建；建审批台账与档案；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共享数据；县级部门督导，杜绝推诿，推进宅基地管理改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废止旧文件，遇上级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3、 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实施细则》起草过程中，已征求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等12个相关单位意见，截至2025年6月9日，所有单位意见均已收集完毕，对各单位提出的“明确分户条件”“明确扩建要求”等修改意见已全部梳理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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